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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张家港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

 

2018 年，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

九大精神，全面落实中央、省、苏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

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，践行“四大路径”，统筹推进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

惠民生、防风险各项工作，奋力推动张家港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。 

一、综合经济 

2018 年，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（GDP）2720.18亿元，按可比价计算，比上年增长

6.7%。其中，第一产业增加值 30.63亿元，减少 3.1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 1423.68 亿元，

增长 3.3%；第三产业增加值 1265.87亿元，增长10.5%。三次产业比重为 1.1:52.4:46.5。

按户籍人口计算，人均 GDP 为 29.27 万元，按平均汇率(6.6174 元/美元)折 4.42 万美

元；按常住人口计算，人均 GDP为 21.60万元，按平均汇率折 3.26万美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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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，完成玻璃去产能 684万重量箱，整治淘汰低端低效产

能企业 276 家。新增上市企业 1家、“新三板”挂牌企业 5家。落实企业降费减负系列

政策，兑现市级各项扶持资金超 10亿元。通过苏州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新增企业授信 856

亿元，企业融资 373亿元。入围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。保税港区获批全省唯

一的汽车平行进口试点。 

 

营商环境更加优化。“多证合一”、全程电子化登记新政落地，市政务管理平台、

电子证照库建成启用，“3550”改革、“不见面”审批、“证照分离”常态化推进，“一

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审批新模式深入实施。全市新设各类市场主体 1.9万户。关检业务

全面融合，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建设全省领先。完成一般贸易进出口 288.8 亿美元、

占外贸总量的 80%。抢抓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机遇，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、国泰缅甸服

装产业园建设加快推进。新批境外投资项目 32 个、总投资 4.75 亿美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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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农业生产 

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59.8 亿元，减少 1.4%。其中，农业产值 34.9亿元，林

业产值 7.7 亿元，牧业产值 4.1亿元，渔业产值 4.5 亿元，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8.6 亿

元。全年粮食产量 22.6万吨，增长 0.8%。其中，夏收粮食 7.6 万吨，增长 0.7%，秋收

粮食 15.0万吨，增长 0.9%。 

三、工业和建筑业 

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790.59 亿元，增长 5.9%。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269.44 亿

元，增长 6.1%；利润总额 382.50 亿元，减少 1.1%；利税总额 498.87 亿元，增长 0.1%。

冶金、纺织、机电、化工和食品五大行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94.1%。其

中，冶金行业产值 2135.31 亿元，增长 3.5%；纺织行业产值 610.59 亿元，增长 3.2%；

机电行业产值 758.23 亿元，增长 9.3%；化工行业产值 791.42 亿元，增长 9.8%；食品

行业产值 213.09亿元，减少 5.0%。 

全市规模以上新兴产业累计实现产值 2273.94 亿元，同比增 5.8%，占规上工业比重

达到 47.5%，较去年同期提高 1.7个百分点。其中，新材料行业产值 1447.29 亿元、新

能源行业产值 291.69 亿元、高端装备行业产值 332.17 亿元、智能电网及再生利用行业

产值 177.03亿元、新医药及其他行业 25.76 亿元。 

全市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47.75 亿元，增长 12.2%。其中建筑、安装工程产值 147.26

亿元，增长 12.5%；在外省完成建筑业产值 17.66亿元，增长 3.8%。竣工产值 112.89亿

元，下降 12.9%，竣工率为 76.4%。全市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1259.50 万

平方米，增加 1.3%，其中新开工面积 427.12 万平方米，增长 8.7%。 

四、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

全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389.79 亿元。其中，完成工业投资 129.17 亿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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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业投资 260.63 亿元，占全社会投资额的比重为 66.9%。新兴产业投资 126.48 亿元，

增长 11.4%。其中，新能源、新材料、节能环保、智能电网和物联网、新型平板显示分

别增长 34.2%、0.1%、167.0%、81.5%、18.1%；生物和新医药、软件和集成电路、高端

装备制造分别减少 51.0%、89.8%、15.6%。 

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211.70 亿元，增长 3.6%。商品房施工面积 1168.92 万平方米，

减少 2.1%；竣工面积 87.06 万平方米，减少 59.0%。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280.75 万平

方米，减少 3.9%。其中,现房销售面积 27.45 万平方米，期房销售面积 253.30 万平方

米。实现销售额 343.60 亿元，增长 7.9%。其中,现房销售额 28.30 亿元、期房销售额

315.30亿元。 

五、国内贸易和旅游 

全市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05.87 亿元，同比增长 6.4%。随着消费转型持续推

进，居民消费升级明显，消费结构由基本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转变。限额以上粮油食品

类、饮料类、烟酒类基本生活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减少 4.4%、2.5%、14.8%。书报杂志

类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、通讯器材类、家具类分别增长 67.7%、1.8%、7.8%、3.6%。

全年商品市场实现成交额 4116.84 亿元，增长 5.9%。其中，生产资料市场实现成交额

3965.46 亿元，增长 6.0%。玖隆物流园、江苏化工品交易中心、保税区纺织原料市场、

保税区进口消费品市场和保税区粮油交易市场成交额分别达到 1879.53 亿元、1067.53

亿元、382.65 亿元、602.06 亿元和 423.22 亿元。 

旅游总收入 191.87 亿元，增长 11.6%。其中，旅游外汇收入 7481.3 万美元，增长

10.9%。全年接待境内游客 835.12万人次，增长 7.9%；接待境外游客 4.35 万人次，增

长 6.2%。全市有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4个，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 3个，省级旅游度假

区 1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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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开放型经济 

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 364.67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3.5%。其中，进口总额 189.49 亿

美元，同比增长 17.4%；出口总额 175.18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9.6%。从贸易方式看，一

般贸易进出口总额 295.45 亿美元，增长 12.1%，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比重为 81.0%；加

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31.16亿美元，增长 10.5%。从进出口主要国家看，巴西、澳大利亚、

日本分别增长 59.9%、19.3%、6.1%。从进出口主要商品看，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增长

12.5%、矿产品增长 11.0%、贱金属及其制品增长 3.9%、植物产品增长 23.8%、化工产品

增长 22.7%。张家港口岸完成口岸货物吞吐量 2.34 亿吨，减少 18.7%。其中，外贸货物

吞吐量 5463 万吨，减少 11.2%。集装箱吞吐量 103万标箱，增长 7.0%。 

新增注册外资 81167 万美元（含减资项目），新批了孚宝苏城、爱特微半导体技术、

信义玻璃、凯特斯新能源、弘盛新能源、光大绿色环保固废处置、庄信万丰环保科技、

加特可自动变速箱、胜牌润滑油、杜邦、海虹老人涂料、和昕精密科技、光音科技、优

易电缆等总投资超千万美元项目。全市实际利用外资 50247万美元。开发区龙头效应继

续凸显，共完成利用外资 43589万美元，占全市总额的 86.7%；实现进出口总额 315.81

亿美元，出口 142.22 亿美元，分别占全市总额的 86.6%和 81.2%。 

共新批境外投资项目 32 个，投资总额 5.39 亿美元。其中，中方出资额 4.75 亿美

元；新签境外工程合同额 1.75亿美元；完成境外工程营业额 1.75 亿美元。 

七、财政和金融 

全市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 610.25亿元，增长 13.9%。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33.43

亿元，增长 11.2%。三大主要税种支撑全市财政收入高质量增长：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

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 9.4%、30.7%和 14.2%。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11.99 亿元，同比

增长 9.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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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末，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2928.72亿元，比年初增加 240.27亿元，

增长 8.9%；本外币贷款余额 2368.85 亿元，比年初增加 118.32 亿元，增长 5.3%。存款

中，住户存款余额 1124.75 亿元，比年初增加 84.9 亿元，增长 8.2%。贷款中，个人消

费贷款余额为 593.18 亿元，增长 31.2%。年末全市证券(东吴证券、华泰证券、南京证

券三家合计)开户数 27.43 万户，增长 1.7%，全年证券交易额 2487.88 亿元。 

实现全口径保费收入 63.05 亿元，增长 10.7%。保险理赔支出 17.81 亿元，增长

3.2%。 

八、交通运输和邮政电信 

全市公交营运汽车达 698 辆，公共汽车客运总量 5070 万人次，公交路数达 62 路。

机动车辆较快增长，运输能力不断提高。年末全市拥有机动车 42.34 万辆，其中，汽车

40.16 万辆，比上年增长 8.0%。年底全市私牌汽车保有量达 34.55 万辆，比上年增长

7.4%。 

完成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8.14 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 7.1%。邮政业全年完成邮政函

件业务 111.57 万件，包裹业务 3.70 万件，快递业务量 5135.92 万件，快递业务收入

6.33亿元。电信业务总收入 84192万元。移动、联通、电信三家运营公司，年末固定电

话用户 23.17万户，移动电话用户 177.20万户，互联网用户 138.38 万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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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科技、人才和教育 

入围首批国家创新型县（市）建设名单，跻身 2018年度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（市）

第四，通过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复核并蝉联年度考核全国县市第一，省级高新技术园区

成功去筹，获批省知识产权试点园区。国家再制造汽车零部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正

式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，全国汽车用钢管标准化工作组正式落户。 

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25.9%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65家、科

技型中小企业 427 家、苏州独角兽培育企业 3 家。 “十大新型研发机构”启动建设，

建成运行 5 家。获评优秀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 家、优秀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4 家。

新增省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 51家。新增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42家，累计达 295 家。建

成市级以上众创空间 26家，其中，新增苏州市级以上 6家。新增发明专利申请 4858件，

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2.3件。 

新增科技部创新创业计划人才 1名，省“双创计划”人才（团队）6名、苏州“姑

苏计划”人才 28名，年销售超千万元人才企业达 110 家。  

全市先后获得全国首批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市、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

创新县市、全国十佳老年教育全覆盖县市、江苏省首批基础教育装备示范市等荣誉。在

2017、2018 连续两年的省教育现代化监测中，张家港市综合得分均位居苏州各县市首

位。高考本科达线率、职校对口单招达线人数继续位居苏州前列。全市各类学校 166所，

在校学生 19.5 万人，其中新市民子女 9.5 万人，专任教师 9593 人。其中，高校 2 所，

在校学生 13121人，专任教师 429人；电大 1所，在校学生 1687 人，专任教师 133人；

中等专业学校 4 所，在校学生 10403 人，专任教师 864 人；普通中学 43 所，在校学生

47422人，专任教师 3889人；小学 38所，在校学生 88113人，专任教师 4974 人。幼儿

园 69 所，在园幼儿 46100 人，专任教师 2110 人。学龄儿童入学率、初中升学率和高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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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取率分别为 100.0%、99.8%和 97.2%。 

十、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 

深入实施“263”专项行动、清理整顿沿江环境污染攻坚行动、环境保护“百日行

动”，中央、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得到有效整改，立案查处环境案件 763件，实施行政

处罚 461件，环境信访同比下降 20%。削减非电行业煤炭消费总量 142 万吨，关停化工

企业 29 家，整治“散乱污”企业 6627 家。PM2.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0.2%，环境空气

质量优良率 78.1%、同比提高 9.3个百分点。河长制改革深入推进，完成 89 条黑臭河道

综合治理，疏浚河道 775条，建设生态河道 53 条。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%，主要河

流水质达到功能区要求。危险废物安全处理率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%。 

完成 2017-2025生态文明建设规划，编制通洲沙江心岛生态湿地总体规划。深化“绿

色发展引领区”建设，投入生态补偿资金 1.7 亿元。实施长江环境大整治环保大提升“百

日攻坚”行动，依法取缔无证非法码头 125 家，实施江堤绿化补种 77.4 万平方米。静

脉科技产业园加快建设。发展绿色农业，实行轮作休耕 7.98 万亩。实施美丽城镇建设

项目 266个，3个苏州市康居特色村、6个特色田园乡村、97个三星级康居乡村、30条

美丽河道加快建设。获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最佳实践奖。 

十一、文化、体育、卫生事业 

通过“书香城市（区县级）”发现活动复核。市文化志愿者协会被中宣部、中央文

明办等 11个部门评为学雷锋志愿服务“最佳志愿服务组织”。 国家文化创新工程“县

域文化馆总分馆体系探索与示范”项目通过验收。《文化馆总分馆建设指标体系研究》

和《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标准规范体系建设研究》两个项目入选 2018 年度行业标准

化研究项目。市图书馆、市少儿图书馆再次获评“国家一级馆”。“行走中·美的力量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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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美术馆进校园项目荣获 2017 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公共教育项目提名奖。成功举办

2018 中国（张家港）长江文化艺术节、第六届国际幽默艺术周、2018 年中国少儿戏曲

小梅花集体节目荟萃、第八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、江苏“童话里的世界”系列活动等。

中篇评弹《焦裕禄》、小品《人在旅途》分获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“文学奖”“节目

奖提名”。8件作品入选 2018年度国家或江苏艺术基金资助项目，3件作品获省“五星

工程奖”。24小时图书馆驿站达到 36家，入选第一届张家港市民心工程。《东山村遗

址保护与展示设施建设方案》获得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通过；黄泗浦遗址获评中国社会

科学院考古学论坛·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入围项目；黄泗浦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评江

苏考古 2018 年度“田野考古奖”。全市拥有电影放映单位 39 个，容纳座席 17196 个；

剧团 2 个，演出 6370 场次；博物馆 1 个，文物藏品 5753 件（套）。群众文化机构 10

个，组织文艺活动 1890次；市级图书馆总藏量 240 万册，其中图书 230万册。 

成功举办张家港市第七届体育运动会、中国足协第 21届“贝贝杯”青少年足球赛、

国际男子职业网球挑战赛等体育赛事。年内增加一级裁判员 5人。在全国以上比赛中共

获 5 枚金牌，其中国际级比赛金牌 4 枚，在省级比赛中获得金牌 34 枚，在苏州市比赛

中获得金牌 62枚。全年体育彩票销售收入 7.17亿元。 

公立医院改革深入推进，药品采购“两票制”全面落实。市第一人民医院与大新医

院、市中医院与南丰医院实施分院制挂牌运作。市第四人民医院、港城康复医院投入运

行。大病困难群众和计生特殊困难群众家庭医生签约率达 99.3%。全市拥有卫生机构 447

个，其中，医院 37 所；全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总数 11673 人，卫生技术人员 9753 人，

其中，医生 3915人，全市实际开放床位数 9721张。 

十二、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

全市常住人口 126.06 万人，比上年增加 0.28万人。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 92.94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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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比上年增加 411 人。年末外来暂住人口 72.17 万人，比上年增加 1.22 万人。全市

出生人口较上年增加，全年出生 6362 人，出生率为 6.7‰，死亡人口 6788 人，死亡率

为 7.2‰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-0.45‰。 

城镇新增就业 17155 人，开发公益性岗位 1135 个，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99.79%，城

镇登记失业率 1.78%。新增社保参保人员 6.5 万人。低保标准提高到 945元/月、特困人

员供养标准提高到 1323 元/月，投入 3.05 亿元救助困难群众 17.2 万人次，为 1014 名

困难家庭学生发放慈善助学金 306.2 万元。完成残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 98 户。新建居

家养老服务中心 35 家。亲情（虚拟）养老院提标扩面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加速

推进。新增公积金缴存职工 4万人。 

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3456元，同比增长 8.4%。按常住地分，城镇居民人均可

支配收入 64055元，同比增长 8.2%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664元，同比增长 8.2%。

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30816元，同比增长 6.8%。按常住地分，城镇居民人均生活

消费支出 35491元，同比增长 6.5%，恩格尔系数为 28.3%；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

21645元，同比增长 7.0%，恩格尔系数为 28.0%。 

 

 

注：1．本公报使用的数据为快报数，最终数据以统计年鉴为准。 

2．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；其他指标除特殊说明外，按现

价计算。 


